
1 1 

 

 

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高新路30号三楼 

 

 

 

 

主办券商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二零一七年六月



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2 

 

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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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试行）》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银证券、主办券商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本公司、帝杰曼 指 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在册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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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帝杰曼 

证券代码：835681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高新路30号三楼 

办公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高新路30号三楼 

联系电话：0577-88838298 

法定代表人：孙国勇 

董事会秘书及信息披露负责人：陈溶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要目的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

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

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

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本公司章程对原股东优先认购权无另行规定。公司在册股东自愿放弃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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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出具了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①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为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的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条件的合格外部投资者，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累计不

超过 200人。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可认购股份数量上限情况、认购方式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名称 

是否为

董监高 

拟认购数量

（股） 

拟认购

价格（元

/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叶彬 否  900,000  2.00  1,800,000.00  货币资金 

2 林捷 否 1,500,000  2.00  3,000,000.00  货币资金 

3 蔡铁炜 否  200,000  2.00  400,000.00  货币资金 

4 蔡建林 否 1,200,000  2.00  2,400,000.00  货币资金 

5 郑眺 否  300,000  2.00  600,000.00  货币资金 

6 徐建红 否  300,000  2.00  600,000.00  货币资金 

7 叶美美 否  300,000  2.00  600,000.00  货币资金 

8 金琛然 否 300,000 2.00 600,000.00 货币资金 

合计 5,000,000 - 10,000,000.00 - 

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叶彬，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02197907******，

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滨江街道****。 

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小南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叶彬已通过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然人投资者

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123294583。 

2）林捷，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0219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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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 

根据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温州环城东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林捷

已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

然人投资者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085450259。 

3）蔡铁炜，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82198510******，

住址：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 

根据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乐清柳市惠丰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蔡铁炜

已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然人

投资者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115171979。 

4）蔡建林，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02196504******，

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大南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蔡建林

已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

然人投资者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111540214。 

5）郑眺，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02196711******，

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莲池街道****。 

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小南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郑眺已通过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然人投资者

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073194893。 

6）徐建红，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802197209******，

住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姜家山乡****。 

根据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温州谢池商城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徐建红已

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然人投

资者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211679677。 

7）叶美美，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02194309******，

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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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小南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叶美美已通

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然人投资

者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050164695。 

8）金琛然，中国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0302198908******，

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 

根据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温州车站大道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金琛然已

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自然人投

资者的资格审查，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已开设股转系统账户：0156101223。 

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叶彬、林捷、蔡铁炜、蔡建林、郑眺、徐建红、叶美美、

金琛然均为新增投资者。本次发行的8位认购对象均为境内自然人，发行对象之

间以及与公司和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为每股2.00元。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16年度财务报告，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0,849,240.86元，公司201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41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56元。2017年5月5日，公司分配了现金红利共计2,616,000

元；2017年6月5日，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8,840,000股，除

权除息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24元，每股净资产为1.09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

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成长性、每股净资产、流动性等多种因素，

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了上述认购价格。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

法有效。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000,000股（含5,000,000股），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00元（含1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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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以及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不

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六）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及其对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造成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过3次权益分派及转增股本，情况如下： 

（1）2016年5月3日，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2016年5月16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披露《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总

股本26,1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

分配利润人民币 2,616,000 元，占当年财务报表归属于公司股东未分配利润的 

49.59%。截止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持股时间都未到一年，温

州鸿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法人股东，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派发红利所

发生的税款均按有关税法执行。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6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 年5月

24日。该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不会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2）2017年5月3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2017年5月5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披露《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1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

民币现金（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财税【2015】

101 号文）；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对于 QFII 之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注：个人股

东、投资基金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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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5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5月12

日。该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不会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3）2017年5月28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2017年6月5日，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1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送红股 3.186729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192476 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0.000000 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0.192476 股，需要纳

税）。【注：个人股东、投资基金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67584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37921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6,160,000股，分红后总

股本增至35,000,000股。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14

日。该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不会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七）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新增股份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其余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无其他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 

（八）募集资金用途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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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补足业务开展需要的流动资金，以进一

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 

合计 1,000.00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以及测算过程 

（1）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公司所聚焦的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公司致

力于以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智能识别、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手段，为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交通等行业提供智慧城市

级别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具体而言，公司的商业模式为“软件产品开发+集成服

务提供+销售与施工”。公司以承建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为载体，根据客户需求，通

过设计、现场勘察、设备采购、实施、安装调试、开通、用户培训和竣工验收等

业务流程的实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公司销售收入稳步增长，为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公司需要不断开拓市场、不断强化现有软件产品以及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以

创造利润增长点，积极开拓市场，争取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通过募集资金可

以进一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同时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

构，降低短期偿债风险，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战略目标。 

（2）测算过程 

营运资金估算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项

资金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以销售百分比法对构成企业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

来期间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营运资金=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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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其他流动资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 

经计算，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30.72%，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较

2015年增长率6.82%，近两年公司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8.77%。公司业务主要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获取，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3-5个月，根据公司实际订单获取

情况，公司2017年初尚未完工的订单金额为8,248,622元，2017年1-5月已中标及

签约合同金额为43,609,968元，合计金额为51,858,590元。而2016年初尚未完工的

订单金额为22,582,513元，2016年1-5月已中标及签约合同金额为14,502,313元，

合计金额为37,084,826元，2017年1-5月份的项目储备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9.84%，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出于谨慎性考虑，拟定2017年收入较2016年增长

25%，据此预计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2,701.76万元。 

（特别说明：本方案中公司对营业收入、相关财务比率的预测分析并不构成

公司业绩承诺，该预测指标不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依据。） 

公司营运资金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货币资金 2,106.06 应付票据 1,170.15 

应收票据 - 应付账款 893.65 

应收账款 4,304.75 预收款项 201.25 

预付款项 194.78 应付职工薪酬 89.82 

其他应收款 45.41 应交税费 355.02 

存货 620.32 其他应付款 0.02 

其他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负债  

经营性流动资产(A) 7,271.32 经营性流动负债(B) 2,709.91 

2016年营运资金(C=A-B) 4,561.41 

2016年营业收入 10,161.41 

预计 2017年营业收入 12,701.76 

预计 2017年营运资金（D） 5,701.76 

营运资金需求(E=D-C) 1,140.35 

营运资金是衡量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其金额越大，代表公司对于支付义务的

准备越充足，短期偿债能力越好。根据上述测算，截止2016年12月31日，营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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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4,561.41万元，2017年公司营运资金预测为5,701.76万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

的不断，公司对营运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公司预计需要补充营运资金1,140.35万

元。故企业拟通过定向股票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通过此次定向发行，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营运资金，从而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降低公司财务杠杆。  

3、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除本次股票发行外未发生其他股票发行行为，不存在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专户的议案》、《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等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一）本次发行不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将不会超过200人。因此，本次定向发行除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

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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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业竞争等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提高，资产负债率水平将

下降，公司的资产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将获得提高。因此，本次发行能够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在主营业务领域

的竞争力，推动公司发展。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公司最近

一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

债的增加，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不存在上述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更加稳健，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对其他股东权

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

未消除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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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及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

责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 

（四）是否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叶彬、林捷、蔡铁炜、蔡

建林、郑眺、徐建红、叶美美、金琛然分别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签订时间

为2017年6月28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

付。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由双方签署后，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后生

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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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无附带的保留条款或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自本次股票发行无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 

6、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无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条款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陈述和保

证或该等承诺保证严重失实或有误的，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对方

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8、其他条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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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宁敏 

项目负责人：田化普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田化普、朱良盛 

联系电话：021-20328808 

传    真：021- 58883554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 

单位负责人：金疆 

经办律师：张瑞平、朱鹏程 

联系电话： 0577-88985507 

传    真： 0577-88159199 

（三）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路8号UDC时代大厦A座6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余强 

经办注册会计师：谢贤庆、翟晓宁 

联系电话： 0571-88879164 

传    真： 0571-888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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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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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名： 

孙国勇                  陈明光                

吴士型                  陈  溶                

蔡  捷                   

全体监事签名： 

陈定松                  孙可可                

包志宙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陈明光                  陈  溶                

   

浙江帝杰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